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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种竞赛
　　根据市人社局颁布的《2017年职业技能技能竞赛目录》开展：
　　1、园林绿化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
　　2、草坪建植工（四级/中级）
　　3、园林植物保护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
　　4、观赏动物饲养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
　　（二）技能展示
　　1、园林景点布置
　　2、行道树修剪
　　3、动物丰容
　　二、竞赛方式
　　（一）工种竞赛
　　1、凡本市范围内符合《2017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申报条件》，均可报名参加园林绿化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项目竞赛。
　　2、符合《2017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申报条件》，且所在单位为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方可报名参加草坪建植工（四级/中级）、园林植物保护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观赏动物饲养工（三级/高级、四级/中级）等竞赛。
　　（二）技能展示
　　1、园林景点布置
　　各参赛队（选手3人），在不小于50平方米的范围内，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围绕景观、生态、环保、无公害生物天敌防治等，展示上海常见园林植物、花卉的科学应用与配置技能。
　　2、行道树修剪
　　各参赛队（选手2人），对抽签确定的悬铃木进行安全修剪操作，比拼安全操作技能、修剪科学规范、安全文明作业。
　　3、动物丰容
　　由上海动物园与上海野生动物园技能对抗，双方各出6人比拼。
　　园林景点布置、行道树修剪项目，各分赛区在预赛的基础上，组织参加市决赛，其中：
　　（1）绿化行业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相关院校在校生，持国家职业资格不超过（三级/高级）者，均可参赛。
　　（2）行道树修剪参赛选手，须持有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颁发的《上树工》有效证书。
　　（3）市绿化竞赛承办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具有技师、高级技师、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不得参赛，只可作师傅进行带教。
　　（4）2005年以来参加相同或相似竞赛并获奖的选手，不可再报名参赛。
　　三、竞赛时间
　　（一）工种竞赛
　　具体由上海市绿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安排。
　　（二）技能展示
　　1、园林景点布置，2017年9月中下旬
　　2、行道树修剪，2017年10月中下旬
　　3、动物丰容，2017年9月中下旬
　　四、竞赛成绩及奖项设置
　　（一）工种竞赛
　　按理论知识成绩占30%，操作技能成绩占70%确定，满60分者为合格；名次由分数高低排列，取前6名。竞赛成绩一次有效，不予补考。
　　对竞赛合格选手，颁发相应等级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二）技能展示
　　三个展示项目各取前6名，由市绿化竞赛机构颁发荣誉证书。
　　五、组织机构
　　（一）市绿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办公室
　　市绿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办公室成员由上海市园林职工学校相关人员组成，承担竞赛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具体负责竞赛活动的协调推进、技术指导和组织落实。
　　（二）分赛区
　　各区绿化主管部门、市绿化直属单位、园林（集团）公司、园林相关高校等，可设立分赛区。由各区及相关单位分管教育培训的领导、教育干部、竞赛助理等组成，负责各分赛区的预赛选拔、参加市决赛工作。
　　（三）市专家培训裁判组
　　1、园林景点布置裁判组
　　由市3名核心裁判+各分赛区各出1名裁判组成；
　　2、行道树修剪裁判组
　　由市3名核心裁判+各分赛区各出1名裁判组成。
　　3、动物丰容裁判组
　　由市野保站1名核心裁判+两动物园各出2名裁判组成。
　　4、市绿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具体负责绿化类工种竞赛宣传、报名、赛前培训、竞赛组织等工作。
　　六、竞赛奖励
　　（一）荣誉称号
　　参加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项目竞赛，实际参赛人数大于50人，竞赛第一名的选手：
　　1、申报上海市技术能手和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
　　（1）在职职工可推荐申报“上海市技术能手”称号；
　　（2）年龄在35周岁以下具符合有关条件还可推荐申报“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2、申报“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
　　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符合有关条件，可推荐申报“上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
　　3、优秀带教奖
　　各分赛区推选的具有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绿化林业工程师以上的骨干教员，在技能展示项目预赛中积极辅导（须提供带教方案、图文并茂信息等资料），经各队推荐，且指导的选手在决赛中获得名次的可申报参评优秀带教奖。
　　（二）个人奖
　　1、工种竞赛奖
　　各等级奖励按市人社局有关文件执行。
　　2技能展示奖
　　三个技能展示项目竞赛取前6名，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园林景观布置与行道树修剪两个项目另取优秀鼓励奖4名。获奖选手给予适当奖励。
　　（三）团体奖
　　根据各分赛区参加竞赛获奖情况，按以下计分方式，取团体总分前6名，设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颁发奖牌。
团体奖计分依据
序
项　目
名次及配分
颁证单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园林景点布置
10
8
7
6
5
4
市绿化指导站、市行业协会
2
行道树修剪
10
8
7
6
5
4

3
园林绿化工（3级）
6
5
4
3
2
1
市人社局
4
园林绿化工（4级）
6
5
4
3
2
1

5
园林植物保护工（3级）
6
5
4
3
2
1

6
园林植物保护工（4级）
6
5
4
3
2
1

7
草坪建植工（4级）
6
5
4
3
2
1

　　七、参赛费用
　　1、参加工种竞赛的单位或个人，须缴纳参赛费和竞赛场地、设备、材料能源使用、消耗费，具体费用另行通知。
　　符合本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的人员，参加工种竞赛成绩合格者，可享受技能竞赛赛前培训费补贴。
　　2、参加园林景点布置、行道树修剪、动物丰容等技能展示项目，竞赛所需费用由分赛区自行承担。
　　八、联络方式
　　上海市绿化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办公室：
　　地址：制造局路130号园林大厦1804室（上海市园林职工学校）
　　电话53079973，电子邮箱：js1804@126.com 。
　　联系人：杜峥嵘（工种竞赛）53079972，13651942793
　　　　　　龚厚荣（技能展示）53079973，13651723999
　          夏　星（竞赛协调）51586215-11，13671751345

